
東海大學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第二年期計畫課程徵件公告 

一、 說明： 

依 101 年 5 月 1 日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工作會議之決議，第二年期公民素養

陶塑計畫課程，公開對全校各系教師徵件。邀請本校教師以倫理、民主、科學、

媒體、美學，此五大公民素養為重點，規劃、開設相關課程，並酌予適當補助。

徵求課程類型如下： 

（一）社會參與式課程： 

行動導向學習係闡揚「從做中學」，強調（1）處理目前社會真實存在之問

題、（2）與他人共同學習、（3）將解決問題視為己任，並提出可施行之方案或

計畫。行動導向課程應將上述模式應用於課程中，進行社會參與式教學，使學

生在解決社區問題、學校問題時，獲得知識整合、問題解決及行動抉擇等能力。

此種教育模式，強調將學習設定於現實情境中，透過學習者之合作，從而學習

隱含在問題背後之科學知識，形成解決問題之技能與自主學習之能力。鼓勵教

師結合非營利組織，從事具有社會實踐性之教學活動，討論性別、權力、科技

與社會等各種議題。 

（二）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 

鼓勵專業課程教師投入教學發展，漸進消除專業課程之間藩籬；以系統方

式加以整合，在專業課程中融入倫理、民主、科學、媒體、美學等核心素養之

精神與內容（請參考附件一），達成擴展學術視野、有效連結各知識領域之目標。 

（三）通識核心課程： 

本校通識課程分為人文、社會、自然與跨領域等四大領域。歡迎既有通識

課程配合調整提出申請，也歡迎本校各系專任教師設計新課程提出申請，並將

倫理、科學、民主、科學、媒體等五大素養，至少兩大素養具體融入通識課程。 

二、 補助對象： 

（一） 針對下列三種課程類型予以補助： 
1.「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本校各系專任教師開設之大學部專業課程。 
2.「社會參與式課程」，本校各系及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開設之大學部課程。 
3.「通識核心課程」，由本校各系及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提出申請。 

（二） 每位教師至多申請一門課程補助，超過者不予受理。 
（三） 同一課程若同時獲得校內「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或教育部其他計畫經費補

助，不得再申請本計畫之經費補助。 

http://citizen.thu.edu.tw/down/plan2/1cccp.pdf


三、 補助原則： 

（一） 第二年期計畫申請通過，經費撥入後，正式予以補助。 
（二） 補助經費額度： 

1.「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一學期最高補助 3 萬元整。 
2.「社會參與式課程」一學期最高補助 5 萬元整。 
3.「通識核心課程」一學期最高補助 3 萬元整。 

（三） 凡通過審查，卻未開課或未按計畫內容授課者，將不予補助。  
（四） 凡獲得補助之課程授課教師、課程助理，需參與本計畫辦理之分享會與成

果發表會、配合繳交課程各項成果紀錄，並應於期末繳交課程成果報告，

其格式如附件二。 

四、 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一） 請依課程所需核實編列預算，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請依「教育部補助及委

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之規定辦理，詳請參考附件三。 
（二） 演講費：邀請校外講者，每小時 1600 元，校內講者，每小時 800 元。 
（三） 工讀費，不分研究生或大學部學生，每小時一律 103 元。工讀生需於任用

前辦理簽約手續。 
（四） 誤餐費：每人 80 元為上限。 
（五） 交通費：可編列搭乘公車、火車、高鐵或租用遊覽車之費用，預算中編列

之交通費，於核銷時需有車票或購票證明。演講人若自行開車到校，無法

報支交通費。 
（六） 若於課程中安排校外社會參與式教學活動，請於申請表中說明教學內容，

並於預算表中預估交通費及保險費，保險費最高保額 300 萬元。 
（七） 國外教學活動及「資料蒐集費（含圖書費）」、「住宿費」不列入補助範圍。 
（八） 校內教師不可支領出席費、稿費、諮詢費、輔導費、指導費、主持費、引

言費。 
（九） 設備費：請詳列設備名稱、預估金額，並說明用途。 

五、 申請方式： 

請於  101 年  7 月  31 日前，將「申請表（含預算表）」之電子檔寄至

yling@thu.edu.tw，並另送授課教師簽名之紙本申請表至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

（創藝學院 C209）。逾期或內容、型式不符規定者，將不予受理。 

六、 審查作業： 

受理申請後，由本計畫邀集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校內相關學者專家進行審

查，於完成審查後通知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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